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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專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為鼓勵從事研究發明或創作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國家發明創作獎予

以獎助。 

依前項規定獎助之對象，限於中華民國之自然人、法人、學校、機關

(構)或團體。 

 

第三條    國家發明創作獎每年得辦理評選一次。 

 

第四條    本辦法發明創作獎助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以委任、委託或委辦法

人、團體辦理。 

 

第五條    國家發明創作獎之獎助如下： 

一、發明獎 

（一）金牌：每年最多六件，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四十五萬元、

獎狀及獎座。 

（二）銀牌：每年最多二十八件，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獎狀及獎座。 

二、創作獎 

（一）金牌：每年最多六件，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獎狀及獎座。 

（二）銀牌：每年最多二十四件，每件頒發獎助金新臺幣十萬元、



獎狀及獎座。 

三、貢獻獎，每年最多六名，每名頒發獎狀及獎座。 

第六條    參選發明獎或創作獎之獎助，以專利證書中所載之發明人或創作人為

受領人。 

數人共同發明或創作，應共同受領各該項獎助。但當事人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 

前項獎助之獎助金，共同受領人經通知限期協議定分配數額；屆期仍

無法協議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依人數比例發給之。 

依第二項規定共同受領獎狀者，每一發明人或創作人可受領一只；共

同受領獎座者，所有發明人或創作人共同受領一座。但實際未持有該獎座

者，得自行負擔費用，請求專利專責機關協助複製獎座。 

參選貢獻獎之發明或創作，可另參選發明獎或創作獎。 

 

第七條    參選發明獎者，以其發明在報名截止日前四年內，取得我國之發明專

利權為限。 

前項專利權如屬本法第五十二條之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者，

以其發明在報名截止日前六年內，取得我國之發明專利權為限。 

參選創作獎者，以其創作在報名截止日前四年內，取得我國之新型專

利權或新式樣專利權為限。 

前項新型專利權，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本法施行後採形式審

查所核准者，應另檢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曾參選發明獎或創作獎之發明或創作，不得再行參選。 

參選貢獻獎之發明或創作，如因而獲貢獻獎者，該發明或創作不得再

行參選貢獻獎。 

 

第八條    參選發明獎或創作獎者，應由發明人或創作人填具報名表，並檢附參

選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之專利說明書、圖式或圖說、專利證書及參選人之

身分證明文件。       

參選者檢送之文件及資料不合規定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

予受理。 

 

第九條    參選貢獻獎者，應填具報名表，敘明在報名截止日前四年內取得我國

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專利權數量、專利權之產品價值及實施狀況、鼓勵員

工從事發明創作之措施及其他具體事蹟，並檢具相關可資證明文件。 

 

第十條    專利專責機關辦理國家發明創作獎之作業應公正、公開，不受任何組

織或第三人之干涉。 

 



第十一條    為辦理本辦法評選有關事項，專利專責機關得設國家發明創作獎評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選委員會）。 

評選委員會置評選委員二十五人至三十七人；其主任評選委員，由

專利專責機關指派一人兼任之；其餘評選委員，由專利專責機關遴聘有

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擔任。 

評選委員為無給職；評選期間得依規定支給審查費、出席 費、交

通費。 

評選委員會得依報名參選之標的類別，分設評選小組辦理。 

評選作業及有關事項，由評選委員會決議後辦理。 

 

第十二條    評選委員會會議由主任評選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評選委員

因故不能出席時，由主任評選委員指定或評選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 

 

第十三條    評選委員會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之評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

經出席評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四條    評選委員會不對外行文；其決議事項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定後，以專

利專責機關名義為之。 

 

第十五條    國家發明創作獎之評選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初選：評選委員會就參選之書面資料審查後，提名入圍決選名

單。 

二、決選：評選委員會得按實際需要就初選入圍名單，實地勘評或

由參選者進行簡報說明後，決選得獎者。 

 

第十六條    國家發明創作獎之獎助，如參選之發明或創作，均未達該項獎助之

評選基準時，得從缺之。 

前項評選基準，由評選委員會決議為之。 

 

第十七條    發明或創作在我國取得專利權後之四年內，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獲

得金牌、銀牌或銅牌獎之獎項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

關申請該參展品之運費、來回機票費用及其他相關經費之補助。 

前項經費補助如下： 

一、亞洲地區：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限。 

二、美洲地區：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三、歐洲地區：以新臺幣四萬元為限。 

同一人同時以二以上發明或創作參加同一著名國際發明展者，其補

助依前項規定辦理；如該發明或創作曾獲補助，不得再於同一著名國際



發明展申請補助。 

第一項之著名國際發明展，由專利專責機關公告。 

符合申請第一項之補助者，發明人或創作人應於參展當年度提

出申請補助。 

 

第十八條    專利專責機關得辦理國家發明創作展。 

 

第十九條   參選國家發明創作獎或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之發明、創作，其專利

權經撤銷，或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有抄襲或虛偽不實之情事者，專

利專責機關應撤銷其得獎資格或補助，並追繳已領得之獎助或補助。 

 

第二十條    本辦法所定之獎助及補助，專利專責機關因預算編列，得予以適當

之調整。 

 

第二十一條   國家發明創作獎之參選須知、報名書表格式、應附文件及其他應

遵行之事項，由專利專責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